
石嘴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责任清单

（一）行政处罚类（共 1 项）

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1 行政处罚 0208070000

拒绝或者无

故拖延执行

人民政府下

达的安排退

役士兵工作

任务等情形

行为的处罚

【行政法规】《退役士兵安置条例》
（2011年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 608
号）

第五十条 接收安置退役士兵的单位违
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当
地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对国家机关、社
会团体、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对企业按照涉及退役士兵
人数乘以当地上年度城镇职工平均工资 10
倍的金额处以罚款，并对接收单位及其主要
负责人予以通报批评：（一）拒绝或者无故
拖延执行人民政府下达的安排退役士兵工
作任务的；（二）未依法与退役士兵签订劳
动合同、聘用合同的；（三）与残疾退役士
兵解除劳动关系或者人事关系的。

1.立案责任：发现企业拒绝或者无故拖延执行人民政
府下达的安排退役士兵工作任务的违法行为（或者以
其他途径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
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
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调查时应出示执
法证件，听取当事企业辩解陈述并作记录。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
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
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企业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
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当事企业，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
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
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
知、当事企业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
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企业。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责令改
正、罚款等处罚项目。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
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
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
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
予制止、处罚，致使市场主体
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
政处罚的；
5、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
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6、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
权的；
7、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
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
而不组织听证；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10、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
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
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依据过
错与责任相适应的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
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
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
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处
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办案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
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取消
评比先进资格等责任追究；
4、退役军人事务行政主管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5、对具有党员资格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
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二）行政确认类（共 2 项）

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1
行政确认 0708003000

因战、因公、

因病致残性

质的认定和

残疾等级评

定等情形

无

【行政法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2019年国务院令第 709号修正）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因战、因公、因病
致残性质的认定和残疾等级的评定权限是：
(三)退出现役的军人和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
离休、退休干部需要认定残疾性质和评定残
疾等级的，由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认定和评定。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一次性告知
需要补正的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法定程序和条件，对提交材料进行
审查，提出审核意见。
3.上报责任：将审查后材料上报给上级部门。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
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
受理的；
2.未严格履行审查责任的；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
督不力的；
4.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
职守的；
5.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
益的；
6.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
权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
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依据过
错与责任相适应的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
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
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
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
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
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
评比先进资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中共党员）给予党纪
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 行政确认 0708006000
烈士评定审

核
无

【行政法规】《烈士褒扬条例》（2011
年国务院令第 601号)

第九条 申报烈士的，由死者生前所在
工作单位、死者遗属或者事件发生地的组
织、公民向死者生前工作单位所在地、死者
遗属户口所在地或者事件发生地的县级人
民政府民政部门提供有关死者牺牲情节的
材料，由收到材料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
调查核实后提出评定烈士的报告，报本级人
民政府审核。

属于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
项规定情形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提出评定烈
士的报告并逐级上报至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审查评定。评定为烈士的，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送国务院民政部门
备案。

属于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
项规定情形的，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评定
烈士的报告，送国务院民政部门备案。

属于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
情形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提出评定烈士的报
告并逐级上报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后
送国务院民政部门审查评定。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一次性告知
需要补正的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法定程序和条件，对提交材料进行
审查，提出审核意见。
3.上报责任：将审查后材料上报给上级部门。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
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
受理的；
2.未严格履行审查责任的；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
督不力的；
4.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
职守的；
5.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
益的；
6.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
权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
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依据过
错与责任相适应的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
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
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
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
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
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
评比先进资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中共党员）给予党纪
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